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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数量为

6,184,9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850%。 

2、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4,684,20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6842%。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10月 27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冰川网络”）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1642 号）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5,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7.02 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

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6】538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6年 8月 18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75,000,000股，

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100,000,000股。 

根据公司 2017年 5月 11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 2016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 元（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已

于 2017年 5月 26日实施完毕，对公司股本总额无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100,000,000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 70,316,0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316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683,9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6839%。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高祥先生、隆寒辉先生、陈涛先生、

唐国平先生、深圳市诺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尔投资”）、深圳市尚轩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轩投资”）和章国俊先生，共计七名股东。 

上述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所做的承诺如下： 

招股说明书中所作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高祥、隆寒辉、陈涛、高锋、唐国平、张智成、章国俊、诺尔投

资、尚轩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其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并

且在卖出公司股份后六个月内不再行买入，买入公司股份后六个月内不再行卖

出；如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

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祥、陈涛、唐国平、

章国俊承诺：若其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

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其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

承诺。如果未能履行本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购回违反本承诺减持的

股票；如因上述减持获得收益，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同时，将承担由此可能

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2）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高祥、隆寒辉、陈涛、高锋、唐国平承诺：若其在股

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且每年减持

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其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

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其未履行上述承诺，

该次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上市公告书中所作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

做出的承诺一致。 

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其他承诺： 

作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高祥、隆寒辉、

陈涛、唐国平、章国俊、谢小康、阮司俊承诺：自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6个月内（即 2017年 4 月 18日至 2017年 10月 18日）不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中所作承诺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

书》中所作承诺一致，亦无后续追加与股份锁定、减持相关的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

承诺的情形。 

（五）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上市公司也未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

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7年 10月 27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6,184,95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1850%；

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4,684,2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84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7 名，5 名为自然人股东，2 名为

非国有法人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数

量（股） 

备注 

1 高  祥 7,649,100 1,529,820 1,529,820 备注 1 

2 隆寒辉 5,156,100 1,031,220 1,031,220 备注 2 

3 陈  涛 4,706,250 941,250 941,250 备注 3 

4 唐国平 3,926,700 785,340 785,340 备注 4 



5 诺尔投资 959,752 959,752 199,686 备注 5 

6 尚轩投资 750,074 750,074 150,015 备注 6 

7 章国俊 187,500 187,500 46,875 备注 7 

合计 23,335,476 6,184,956 4,684,206 - 

说明：“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不能取整的，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至整数计算。 

备注 1：高祥先生系公司董事、总经理、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相关规定

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其

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0%。高祥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中 1,142,300股处于质押状态，本次实

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529,820股。 

备注 2：隆寒辉先生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其在

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0%。隆寒辉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中 157,300股处于质押状态，本次实

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031,220股。 

备注 3：陈涛先生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相关规

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其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0%。陈涛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中 58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本次实

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941,250股。 

备注 4：唐国平先生系公司董事、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相关规定

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其

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0%。唐国平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中 508,200股处于质押状态，本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785,340股。 

备注 5：诺尔投资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公司董事、总经理、持股 5%以

上股东高祥先生间接持有 805,058 股、监事会主席谢小康间接持有 84,399 股、



监事阮司俊间接持有 70,295股，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高祥先生在其股份锁定

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谢小康、阮司俊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9,686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高祥间接持有股份数*0.2+谢小康间接持有股份数*0.25+阮司俊间接持有股份

数*0.25=805058*0.2+84399*0.25+70295*0.25=161012+21100+17574=199686）。 

备注 6：尚轩投资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股 5%

以上股东陈涛先生间接持有 750,074 股，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陈涛先生在其

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0%，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50,015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陈涛间接持有股份数*0.2=750074*0.2=150015）。 

备注 7：章国俊先生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根据相关规

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章国俊先生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46,875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70,316,061 70.3161%  6,184,956 64,131,105 64.1311%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29,683,939 29.6839% 6,184,956  35,868,895 35.8689% 

三、股份总数 100,000,000 100%   100,000,000 1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认为： 



1、冰川网络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冰川网络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数量、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

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和股东

承诺； 

3、持有冰川网络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承诺； 

4、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冰川网络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因此，华林证券对冰川网络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

项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0月 25日 




